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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费成经济增长“主引擎”

建信基金“双子星”精准把握投资行情

国家统计局数据显
示，今年上半年我国最
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
的贡献率达63 . 4%，稳居

“三驾马车”之首。WIND
数据显示，截至7月19
日，建信现代服务业股
票型基金、建信消费升
级混合型基金近半年收
益率分别达1 8 . 3 4%、

12 .59%。
以建信基金旗下

的建信现代服务业、建
信消费升级为例，两只
产品选股能力出色，能
够精准把握消费投资
机 会 。基 金 二 季 报 显
示，这两只产品积极参
与大消费行情，精选优
质消费龙头股进行配

置，其中，建信现代服
务业二季度重仓五粮
液、格力电器、泸州老
窖，建信消费升级重仓
格力电器、泸州老窖，
得益于这些消费股的
较好涨势，建信现代服
务业、建信消费升级在
二季度取得了较好的
投资回报

债市进入底部价值区间

二级债基配置价值突显

银河证券基金研究
中心数据显示，截止6月
30日，债券基金上半年
平 均 净 值 增 长 率 仅
0 . 83%。在此背景下，兼
顾股债两市投资机会的
二级债基浮出水面，成
为下半年不错的配置选
择。WIND数据显示，截
至7月25日，二级债基华

夏安康信用优选A今年
以来已取得4 . 48%的总
回报，该基金自2012年9
月成立以来总收益达
38 . 57%，年化收益率为
6 .93%。

WIND数据显示，截
至7月25日，126只债券型
基金7月以来净值增长
率已超过1%，其中，二级

债基有94只。业内人士
表示，二级债基以债券
投资为“盾”，以股票投
资为“矛”，今年以来A股
市场不乏结构性机会，
为二级债基业绩表现增
色不少。随着债券市场
走出底部，这类产品股、
债同时出击，配置价值
更为突显。

两两险险合合并并，，这这些些““知知识识点点””要要掌掌握握
人人社社局局出出台台《《通通知知》》,,明明确确保保费费缴缴纳纳、、待待遇遇享享受受、、异异地地生生育育等等具具体体操操作作问问题题

本报记者 孙丽娟

近日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台《关于生育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(以下简
称《通知》)，对生育保险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合并试点期间的保费缴纳、待遇享受、费用报销等具体问题予以明确。

在职职工

针对试点期间参保人员
如何缴费，《通知》规定，对于
用人单位及在职职工而言，
总缴费金额不变，原生育保
险费并入职工基本医疗保险
费，机关事业单位、企业的缴
费比例分别为8 . 2%、8 . 5%，职
工个人仍为2%。

灵活就业人员

对灵活就业并参保人
员，如果7月1日-12月31日不
涉及享受生育待遇，当年社
保费已缴纳的，不必按照新
政策补缴；尚未缴纳的，仍可
选择按试点前政策缴费。
2018年1月1日起，灵活就业
人员要享受生育待遇，必须

按照新的缴费比例缴纳职工
基本医疗保险费，即46周岁
以下为7%，46周岁及以上为
6 . 5%。原“3545”灵活就业人
员可选择不参加生育保险的
规定同时停止。

如何补缴

试点期间，参保职工
补缴医疗保险缴费年限的

缴费比例仍为 1 0 % 。补缴
中断部分的缴费比例分段
确定：补缴 2 0 1 7年 7月 1日
前的为 1 0 % ；补缴试点期
间的，企业职工和灵活就
业人员为 1 0 . 5 % ，机关事
业 单 位 为 1 0 . 2 % ，其 中 ，
2017年7月1日至12月31日
期间已缴纳生育保险费的
灵活就业人员，补缴比例
为10%。

可以享受

试点期间，参保职工符合
下列条件之一的，均可享受生
育待遇：

一是生育保险连续缴
费或按原政策补缴后达到
原 规 定 缴 费 条 件 ，即 ：怀
孕 时 缴 费 满 2 个 月 的 ，可
报 销 孕 检 费 用 ；分 娩 时 缴
费 满 1 2 个 月 的 ，可 报 销 生
育 医 疗 费 用 ，领 取 生 育 津
贴；

二是职工基本医疗保

险按试点政策参保缴费并

享 受 医保待遇，即：7 月份

起，按照新的缴费比例缴纳

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满3个

月 后 ，可 享 受 相 关 生 育 待

遇。2017年度已缴纳职工基

本医疗保险未缴纳生育保

险 费 的 灵 活 就 业 人 员 ，按

0 . 5%比例补齐7月1日至1 2

月31日的保费后，也可视为

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按试点

政策参保缴费，在享受职工

基本医疗保险期间可享受

相关生育待遇。

不得享受

需要注意的是，无论是
在职职工还是灵活就业人
员，欠缴医疗保险费或医保
待遇等待期内，接受孕检、
计划生育手术以及分娩的，
发生的医疗费用以及生育
津贴，基金不予支付。

待遇标准

两险合并试点启动，享
受生育保险待遇的标准有

调整。7月 1日后，生育医疗
待遇支付标准按原规定执
行，生育津贴支付期限按照
试点后新标准执行。其中，
机关事业单位参保女职工
产假工资仍按原渠道解决；
其他参保女职工符合法律
法规生育或者终止妊娠的
生育津贴支付期限：正常生
育的产假为 9 8天；难产的，
增加产假15天；生育多胞胎
的，每多生育1个婴儿，增加
产假 1 5天；怀孕未满 4个月
流产的产假 1 5天；怀孕满 4
个月流产的产假42天。

《通知》明确，试点期间，在威海行政区域外生育的，其备案手续、报销标准仍按原办法执行。
需要注意的是，职工异地生育时合并治疗其他疾病，生育医疗费用、疾病治疗费用清单和发票应由经

治医院分别开具。其中，职工因生育引起疾病的治疗费用仍作为生育医疗费用，纳入定额管理。

保保费费缴缴纳纳

待待遇遇享享受受

异异地地生生育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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